连云港一行健康基金会志愿者服务协议

甲方（志愿服务组织）：连云港一行健康基金会

乙方（志愿者）：姓名           身份证号                            

为了规范志愿服务活动，更好维护志愿者的合法权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基金会管理条例》等国家法律法规及基金会管理制度，经双方平等协商，制定本协议。

1、 服务内容
1. 甲方经审核确认乙方符合从事志愿服务条件，招募乙方从事 予暖同行-艾维达®援助项目志愿服务工作。服务内容包括以下：
1.1 协助宣传 予暖同行-艾维达®援助项目；
1.2 协助征集 予暖同行-艾维达®援助项目 医务志愿者，并协助医务工作者向甲方提交申请注册信息（须在医务志愿者本人知情同意前提下）；
1.3 协助征集 予暖同行-艾维达®援助项目慈善药店，并协助药店向甲方提交相关申请资料。
2. 志愿服务期限为：       年    月    日至慈善项目终止。
3. 志愿服务区域为：   浙江                
4. 乙方承诺为甲方提供的服务为无偿志愿服务，且符合以下条件：
4.1 遵守国家法律法规，无违法乱纪行为；
4.2 身体健康，具备志愿服务活动的身体素质；
4.3 服从基金会的管理和安排，严格按照基金会管理要求合规开展公益援助服务。

二、双方关系
乙方是甲方的志愿者，甲乙双方之间不存在任何劳动关系、雇佣关系、借调关系或劳务派遣等关系。

3、 双方权力与义务
（1） 甲方的权力与义务
1. 甲方的权力
1.1  甲方有权按照自身需求和选用标准对乙方资质、服务能力以及是否适合在甲方从事志愿服务活动进行遴选和考查；
1.2  甲方有权就志愿服务要求乙方提供真实的身份资料、证件学历及专业等证明其服务能力和水平的个人信息文件和证书；
1.3  甲方可按照项目的整体知情情况对乙方进行评估和监督，确保志愿服务的质量和效果，并对乙方的工作内容进行管理指导；
1.4  在乙方服务期内，甲方可对乙方工作进行评估，如乙方无法有效保质完成甲方的工作，甲方可要求乙方停止志愿服务；
1.5  若乙方在服务期内违法相关国家法律法规或甲方相关管理规定，或隐瞒虚报相关信息，甲方有权直接终止乙方服务协议并不承担任何责任，且有权对乙方的违规违法行为追究责任。
1.6  法律法规及其他管理制度赋予的其他权力。
2. 甲方的义务
2.1  甲方应向乙方提供必要的培训和指导，包括服务宗旨、服务理念和安全要求等；
2.2  甲方应视项目情况，在有必要的条件下为乙方提供健康安全保障；
2.3  甲方视情况根据志愿者的实际表现，赋予相应的表彰和奖励，包括提供餐饮、交通补助，及休息环境；
2.4  对符合要求的志愿服务给予认证；
2.5  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义务。
（2） 乙方的权力与义务
1. 乙方的权力
1.1 了解基金会与志愿服务工作相关的政策和信息；
1.2 参加基金会提供的与志愿服务工作相关的业务培训；
1.3 获得从事志愿服务的必需条件和必要保障；
1.4 就志愿服务工作对基金会提出意见和建议；
1.5 获得志愿服务认证的权力；
1.6申请注销本会志愿者资格，终止其志愿服务的权力；
1.7 法律法规赋予的其他权力。
2. 乙方的义务
2.1  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基金会项目管理等有关规定；
2.2  服从基金会工作安排，完成已承诺的工作任务；
2.3  不得协助甲方的项目申请者提供虚假申报材料，骗取甲方援助药品；
2.4 项目服务过程中获悉任何与甲方援助药品不良反应等相关的安全性信息，在获悉后的一个工作日内发送至甲方项目办邮箱 awdyuanzhu@163.com 并抄送至甲方项目支持方邮箱（hengrui_drug_safety@hengrui.com），或第一时间拨打甲方项目办服务热线400-828-6882；
2.5  维护基金会的荣誉与形象；
2.6  维护服务对象的合法权益；
2.7  不得以基金会志愿者身份从事营利或与志愿服务无关的活动，不得违反社会公德；
2.8  若在服务过程中发现医务志愿者和慈善药店的工作违反甲方规定应及时上报甲方；
2.9  应遵守甲方的工作纪律和规章制度，保守志愿者工作过程中获得的机密信息；
2.10  相关法律、法规及其他规章制度规定的其他义务。

4、 保密
1. 甲乙双方任何一方在履行本协议过程中对知悉的对方未经公开的信息有保密义务，不得向任何第三方泄露，也不使用于与本协议无关的任何目的。
2. 本保密义务不因本协议的解除或终止而免除，保密期限直至相关信息公开。

5、 协议的变更和解除
1. 甲乙双方协商一致可解除本协议。
2. 甲乙双方协商一致可就服务内容，时限、方式等进行调整和变更，双方签订补充协议予以确认，补充协议和本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3. 甲方管理人员侵犯乙方合法权益，乙方有权中止本协议。
4. 乙方违反法律法规、相关政策，损坏甲方形象利益，不服从甲方安排，甲方有权中止本协议。

六、其他
1. 本协议一式两份，甲方和乙方各持一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经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2. 本协议未尽事宜，双方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可向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诉讼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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